井研县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十条
措施（试行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为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，进一步拓宽强村富民渠道，加快推进乡村振兴，结合井研实际提出如下措施：
一、强化抱团发展，强化村企合作。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（含强村公司，下同）打破区域限制共同出资组建联合体，对跨镇联合成立的强村公司，经营收益、净收益、货币资金存量均超过10万元的，给予1万元一次性奖励。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国有企业开展多种合作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每季度发布投资清单，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选择。
二、招引市场主体，推动资源变现。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招商引资盘活集体闲置资产，对引进市场主体盘活资产并实现村集体经济年收益超10万元的，给予农业产业发展项目资金补助（原则上不超过市场主体实际投资额的30%）。鼓励通过农村资产交易平台等方式对村级闲置资源、资产等面向社会招租，其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国有闲置、低效资源进行盘活的，可按照不少于80%的比例享受资产收益。
三、加强渠道支持，拓宽发展路径。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取得建筑施工承包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等资质，依规承揽政府采购项目并开展项目实施，取得成效的，分类给予不超过5万元的一次性资金补助。农业农村部门每季度收集、发布农业社会化服务、土地整理等工程或项目，在同等条件下按程序优先由具备资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或其参股30%以上的经济实体申报承担。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融资贷款、用地指标、物流仓储等方面给予支持，在行政审批各环节提供保姆式代办服务。整合交通、邮政、快递等物流资源，为集体经济组织代购、代销提供服务。鼓励机关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采购集体经济组织产品。
四、延长产业链条，强化联农带农。鼓励村集体经济向二、三产业转型升级，强化联农带农作用发挥，根据二三产收益、带动务工、农副产品收购和社会化服务开展等情况，对成效较好的10个村，每村统筹安排不少于100万元的集体经济组织扶持项目，提升产业配套。对连续2年以上成效较好的村，项目资金逐年上浮10%。
五、统筹整合项目，突出示范引领。实施重点示范村“千百万”工程，三年内整合各类项目资金不少于每村1000万元投入重点示范村建设，实现村集体经济年收益突破100万元、乡村面貌显著提升、基层治理体系更加完善。
六、加强日常监管，规范财务管理。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常态化开展村级财务的监督指导，纪检监察、巡察、农业农村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强化对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无重大问题且财务管理排名全县前10的，给予村集体经济组织1万元奖励。
七、开展薪酬奖励，激发干事热情。对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收益超过10万元的村，其年度考核奖励经费标准在《关于调整全县基层工作经费的通知》（2020—17）基础上增加相应经费。其中，年经营收益在10万—30万元（含10万元）的增加1万元；30万—50万元（含30万元）的增加3万元；50万—100万元（含50万元）的增加5万元；100万元及以上的增加10万元。连续2年收益在相同区间且有较大增长的，增加奖励标准上浮10%。对总收益率过低或被动收益过高的村，视情况折算其收益金额。
八、强化人才支撑，赋能乡村振兴。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外聘职业经理，对外聘职业经理作用发挥好且经营收益达到10万元及以上的村集体经济组织，给予1万元奖励。围绕产业发展需求，从县级部门、县属国有企业为每镇（街道）选派1名专业干部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。
九、建立赛马比拼，鼓励创先争优。对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收益排名全县前三的镇（街道）年度目标考核相应分最高上浮30%，在干部选拔任用、职级晋升方面予以倾斜，且在评优选先、表彰表扬方面名额上浮10%。对排名全县前三的村，其管理人员纳入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进行培育储备，且在县属国有企业人员招聘中，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。
十、强化容错机制，激励担当作为。严格落实“三个区分开来”，对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工作中因改革创新、破解难题、先行先试，主观上出于公心、担当尽责，客观上由于不可抗力、难以预见等因素，未达到预期效果、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的行为或失误等情况，从轻、减轻或免予问责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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